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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工业用地混合利用是满足新产业、新业态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对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典型地区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的

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明确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的价值导向，提出全流程的工业用地混合利

用政策框架和配置规则。研究表明：典型地区混合工业用地利用政策聚焦空间布局优

化、用地分类细化、建控标准管控和供应机制创新等。工业用地混合利用应遵循创新发

展、节约集约和共享发展的价值理念。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的政策设计需围绕“规划选

址—分类管控—供应管理—权能设置—利用监管”的完整链条。

Abstract: The mixed use of industrial land addresse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new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volving economic structures, contributing to more efficient

and intensive land use and higher productivity. By analyzing mixed industrial land-

use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in representative areas, this paper clarifies its value ori‐

entation and proposes a supporting policy frameworks and planning principl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mixed industrial land-use policies in representative areas focus

on optimizing spatial layout, refining land use classifications, establishing develop‐

ment control standards, and innovating supply mechanisms. Mixed industrial land

should promote innovati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tensive land-use, and shared de‐

velopment. Relevant policy designs should follow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and site

selection-categorical control-supply management-rights allocation-utilization and super‐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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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新业态经济是中国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产业、新业

态用地普遍呈现出业态融合、功能综合

的特点，以往基于单一地类用途管制难

以满足空间混合复合利用的需要，无法

快速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因

而空间规划应从“单维土地”逐渐转向

“多维空间”[2]。2020年《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提出“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以

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为工业混合利

用提供了政策指引。产业业态混合和空

间功能复合作为紧凑城市、新城市主义、

精明增长等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要素之

一[3]，已成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强城

市活力的重要手段[4]。因此，加强工业用

地混合利用政策设计，引导土地用途混

合复合利用，对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研究聚焦于概念

界定、混合利用度测算、驱动机制、实

践路径等四个方面。①概念界定。虽然

在全国土地利用分类中没有设定“混合

用地”类型，没有明确“混合用地”的

概念和内涵，但现有研究和实践探索[4-9]

主要从土地性质、功能布局、空间形态

方面界定了“混合用地”的内涵。土地

性质混合主要体现在工业用地和商服用

地、科研用地等其他类型土地利用类型

的混合；功能布局混合主要体现在生产

功能与仓储功能、服务功能、生态功能

等其他功能的混合；空间形态混合主要

体现在横向片区与地块或纵向建筑空间

上的多业态叠合和多主体复合的空间特

征。②混合利用度测算。主要采用计量

分析方法测算土地混合利用程度。在城

市尺度上，采用熵指数、辛普森指数与

相异指数对墨尔本中心区土地混合测

度[10]，以及采用半方差函数、分层线性

模型测算杭州土地利用混合度[11]。在街

区和地块尺度上，如采用社会分隔空间

测度算法[12]、景观格局分析和关联规则

挖掘方法[13]、自然语言处理技术（BERT
模型） [14]等。③驱动机制分析。产业性

质转型、产业空间重构和建筑水平迭代，

推动了混合土地利用的多元化与集约化

发展[15]。国外学者探讨了公共楼面空间

的分配与高层建设的趋势并行不悖，尽

管土地价值是首要因素，但也受过于灵

活或未知的未来公共职能、用途接近而

产生的潜在摩擦、混合使用建筑的建设

成本、管理的复杂性、人口迅速增长、

土地稀缺等因素的影响[16]。④实践路径。

在制度设计上，一定区域内的混合用地

总量要考虑城市用地结构，空间布局要

衔接城市发展导向，规划条件要衔接城

市单元详细规划，用途管制要关注功能

管控和建设管控[17]。政策供给上，规划

管理从小类管控变为大类管控，土地管

控从政府管理变为市场配置，审批监督

从事前审批变为事前承诺[18, 23]。规范管理

上，探索空间准入、规划引导、土地供

应、分割运营、供后监管等环节的管理

策略[19-22, 24-26]。综上，现有关于工业用地

混合利用的研究对概念内涵和政策实践

有积极的探索，对于完善工业用地混合

利用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针对

其供应、利用和监管等重要环节缺少系

统的政策设计。

本文总结典型地区工业用地混合利

用的做法和经验，明确新时期工业用地

混合利用配置的价值导向，构建工业用

地混合利用的“规划选址—分类管控—

供应管理—权能设置—利用监管”的政

策框架和配置规则，以期为规范工业用

地混合利用，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

新产业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典型地区工业用地混合配置

经验

1.1 空间布局与用地分类

1.1.1 空间布局

新型产业用地偏向在高新园区、创

新创意园区等重要产业功能区进行规划

布局，即使大多产业功能区区位条件较

优越，但也并未对新型产业用地在“核

心区”的布局完全禁止。这是因为相较

于传统产业，创新型产业项目会更偏向

在存量工业用地区、核心创新平台区或

产业集聚区集聚，并对交通便捷程度、

配套设施完善程度等区位要素的要求

较高。

但不同发展导向地区在新型产业用

地规划选址方面有较大差异。广州、上

海、深圳等综合型城市要考虑中心区办

公市场如何应对新型产业用地成本较低

对其带来的冲击，其布局趋于向产业园

区集聚，以优化各产业的空间布局；而

中小型城市的办公需求较少，以制造业

为主的研发产业较多，研发产业需吸引

创新型人才，所以其布局趋于在区位条

件较好的城市中心功能区集聚，为人才

提供更好的服务配套空间。

1.1.2 用地分类

混合工业用地可概括为“工业用地

为主导+单一用途混合”和“新型产业用

地+多用途混合”两类。前者是工业与居

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业、

仓储、交通运输等用途的组合，后者的

新型产业用地集工业、研发、办公、商

业、居住、生活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在用途上有多种混合模式。

“工业用地为主导+单一用途混合”

模式可形成多种用地组合。如“工业+仓
储”，部分企业有加工制造和物流仓储的

共同需求，单一用途土地之间的距离增

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此混合模式

下，制造、仓储和物流一体将减少企业

的生产经营成本。另一种常见组合是

“工业+商业服务业”，多数企业把研发和

生产功能融为一体，导致传统工业用地

规定的配套比例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因

此推出“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用地组合

模式，该模式商服部分最高比例达到

30%—40%，可以满足企业研发和生产的

需求。

“新型产业用地+多用途混合”模式

是将新型产业用地作为主导空间，构成

面积占比较大的生产生活服务、行政办

公建筑的配套设施的混合工业用地类型。

新型产业用地的分类方式能体现出区域

产业发展特征的差别。例如：上海在科

教用地分类下延伸科研设计用地，反映

其科教资源丰富；南京在工业用地下增

加生产研发用地，用于生产性服务业；

深圳在工业用地大类下新增新型产业用

地分类；杭州的新型产业用地本质上与

深圳的用地分类方式类似，统一按新型

产业用地管理。

1.2 建控标准与供应管理

1.2.1 建控标准

开发强度方面，为了提升用地效率，

各地均设置了容积率下限，大多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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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规定不低于2.0，部分城市如广州

和东莞设置容积率上限，超过5.0须上报

审批。

配套用地比例方面，用地建设的空

间形态为避免住宅化、商业化，大多数

城市配套建筑比例要求不超过 30%；也

有部分城市如杭州，配套建筑比例要求

不超过 15%；宁波根据工业园区内外做

区分，园区内要求不超过 10%，园区外

要求不超过15%。

产权管理方面，新型产业用地的确

权与分割转让规定各地不尽相同。部分

城市如苏州、无锡规定新型产业用地要

整体持有，并办理整体产权；还有地方

政策较为宽松，如深圳规定混合产业用

地各地块可独立切分，且各自用途以单

一用地性质表达。分割转让方面，多数

要求产业建筑区域内办公和生活服务等

配套用房不允许独立分割转让，少部分

城市如宁波和深圳，新型产业用地的产

业用房在符合相关条件下可分割转让

（表1）。
1.2.2 供应管理

供应方式上，大多城市采用弹性年

期、多元化土地出让等方式，并针对有

明确创新价值的项目，探索类似“分时

激励”“有限竞争”“限价竞争”等供给

模式，在满足创新企业用地需求的同时

降低用地成本[27]。以苏州为代表的城市

采用“分时激励”模式，即“10+N”分

段弹性年期出让模式以降低初创企业成

本；以无锡为代表的“以评定期”模式，

将土地出让年期与评定结果挂钩，优化

工业用地弹性出让机制；以广州、东莞

为代表的“多元弹性”模式，给予政策

更大的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创新企

业的发展；以深圳、上海为代表的“有

限竞争”模式通过对竞买申请人进行严

格限定，规范入驻企业的行为；以杭州、

宁波为代表的“限价竞争”模式，通过

“限地价，竞亩均税收”“限地价，竞达

标时限”“限地价，竞贡献产业用房”提

高新型产业用地效率。

地价管理上，新型产业用地价格略

高于工业用地、远低于商服用地。各城

市新型产业用地地价大多按照不同用途

土地面积的占比确定，具体测算指标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新型产业用地价格与

先前一次性出让或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存

在差异，其更重视土地利用效率，通过

初期较低成本获取土地的方式鼓励创新

产业发展，并获取长期高回报[17]。

2 配置的价值导向

2.1 创新发展

创新是推动经济形态由规模增长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动力[28]。科技创新

融合城市更新将城市空间转为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应用领域[29]，以新质生产力推

动新型工业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途径。混合工业用地承载着制造业以

及与制造业紧密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

如研发、设计、技术转移等，是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孵化和承载空间，是对当前

产业用地体系的重要创新与补充[9]。在土

地供应上，通过实施先租后让、租让结

合、弹性出让等新型土地供应方式、“标

准地、双信地、定制地”等土地供应模

式，约定规划建设、投入产出、分割转

让等条件，提高土地供应效率，降低企

业投入成本。在功能配置上，除生产性

用地外，通过配置研发、设计等生产性

服务业用地，强化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推动产业链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2 节约集约

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是节约集

约用地的可行途径之一[30]，工业用地混

合利用已成为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

的空间组织形式。以新型工业用地为代

表的用地类型具有高附加值、高亩产效

率和功能复合化的特征，有利于激活存

量空间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2]。在混合

工业用地规划选址过程中应加强国土空

间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协同，科学布局

混合工业用地，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空间形态上，混合工业用地改变了传统

单层厂房的空间形态，常采用楼宇来承

载产业发展，从而提高土地容积率和空

间承载能力，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混

合工业用地供应及建设过程中，对产业

业态、容积率、投入产出强度、退出条

件设置了更高的标准，以助推“集约”

“高效”，实现业态升级。因此，有规划

地推进空间规划混合化、精细化[31]，推

表1 各地新型产业用地容积率、配套要求和分割转让规定
Tab.1 Floor area ratio, planning requirements, and regulations on division and transfer of mixed industrial land in various regions

省份

江苏

广东

浙江

上海

城市

苏州

无锡

广州

东莞

深圳

宁波

杭州

上海

容积率

≥2.5

≥2.0

3.0—5.0
≥3.0

≥5.0须报市级审批

2.0—4.0
≥2.0

≥3.0
一般工业用地≥2.0
通用研发用地≥3.0

配套建筑比例

30%

30%

30%

30%
30%

园区内10%
园区外15%

15%
30％（配套零售、餐饮、宿
舍等功能不超过15％）

配套要求

商业配套建筑面积不高于地上建筑总面积的5%，用于零售商业、餐
饮、商务金融等配套用途，不得建设大型商场

工业、研发用房计容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70%且工
业生产用房计容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30%

配套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的计容建筑面积不高于总计容建筑面积
的30％；独立占地建设的用地面积不高于总用地面积的10％

可以设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但不能建设大型商场

主导用途建筑面积不低于总建筑面积的70%
附属设施用房所占面积不高于总面积的7%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不超过总用地面积的7%，建筑
面积不超过地上总建筑面积的15%

产业类工业用地配套科创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不高
于15%

是否允许分割转让

原则上整体持有，部分允许分割
转让

原则上整体持有，部分允许分割
转让

不允许分割转让

不允许分割转让

允许分割转让

允许分割转让，配套用房不得分割
转让

不允许分割转让

不允许分割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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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业用地混合利用是提升土地利用效

率和效益，以空间效益为导向替代单一

扩张[32]，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

举措[33]。

2.3 共享发展

“破解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关键在共享”[34]，在共享发展的要

求下，优化混合工业用地供给，以功能

混合复合利用模式吸引创新要素加快集

聚，是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引导产业空

间量质齐升的重要途径。在共享功能上，

混合工业用地评估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

为企业员工提供定制化、智能化服务设

施，结合产业配套用房构建共享服务空

间，使其体会到共享公共资源所带来的

获得感[35]。在共享利益上，以多方主体

协作为前提，保障原产权人的空间利益，

建立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合理分配政

府、原土地使用权人和开发人等主体的

收益以实现利益共享。在共享信息上，

监管混合工业用地过程中创建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统一的监管信息平台，促进

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因

此，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公益优先

的前提下，工业用地混合利用应在规划

层面实现功能、利益和信息的共享，以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图1）。

3 混合工业用地政策设计

现有的研究和实践对混合工业用地

特别是新型工业用地政策在空间布局、

用地分类、建控标准与供应管理上进行

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但在新

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存量

工业用地由于存在低效闲置利用、空间

布局不合理、空间功能错配、周边配套

设施不完善等问题，阻碍了产业转型升

级和提质增效。通过工业用地混合利用

政策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是实现工业

用地空间功能优化和效益提升有效路径。

因此，有必要从混合工业用地政策设计

的价值导向出发，将“创新发展、节约

集约、共享发展”的价值理念纳入配置

的全生命周期过程，构建“规划选址—

分类管控—供应管理—权能设置—利用

监管”的政策框架，建立工业用地混合

利用全流程配置规则，以实现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土地集约化利用和产业融合

发展的配置目标（图2）。

3.1 规划选址

3.1.1 产业发展需求评估

新产业、新业态具有功能混合度高、

需求多元化的特征，因此需以产业发展

需求评估为前提，为混合工业用地选址

提供支撑。产业发展需求评估首先要分

析产业类型、产业结构、发展规模，以

及目前产业用地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

其次应了解产业发展需求状况、变化趋

势、产业链布局，明确产业发展的市场

需求；最后根据各类产业的特点和发展

需求，明确混合功能类型、规模和空间

布局。

3.1.2 规划衔接

混合工业用地选址应与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以及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

划等相关的专项规划相衔接。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衔接，主要考虑在功能分区

上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工业、

居住、商业等功能分区相协调，在管控

要求上确保与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

的土地用途、规划条件相衔接。与产业

发展规划的衔接，主要考虑在产业布局

上确保符合产业布局要求，产业类型上

设置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的产业类型，发

展方向上支持产业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领

域和方向。与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主

要考虑确保开发和使用符合环境保护规

划中的环境标准和要求，污染控制上采

取必要的污染控制措施，减少工业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生态保护上避免在生态

敏感区和环境保护区进行开发。与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相衔接，主要考虑在服务

配套上配套建设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布局上按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图1 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的价值导向
Fig.1 Value orientation of mixed industrial lan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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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布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以满

足区域需求。

3.1.3 空间布局与空间准入

创新产业用地的集聚与周围环境关

系紧密[36]，因此混合工业用地布局的选

择应基于对现有产业基础、交通条件、

环境保护、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

考虑。由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不一致，

须结合产业需求从支持创新产业的角度

出发，使混合工业用地空间选址具有更

强的弹性。优先布局与空间准入区域包

括以下四类：一是发挥产业链的协同效

应以及提供政策扶持的效用，重点在现

有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选址，创建产

业协作平台；二是发挥混合工业用地资

源整合以及旧区改造的效用，重点在城

市更新区选址，创建产业转型升级平台；

三是发挥混合工业用地促进科技转化以

及创新成果孵化的效用，重点在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选址，创建产业科技创新

平台；四是发挥物流和生产功能的高效

衔接效用，重点在交通枢纽和物流节点

选址，创建产品高效运输平台。

3.2 分类管控

3.2.1 确定混合用地类型

混合工业用地应做好主用途与兼容

用途关系的统筹，保证工业用地的主导

用途并优先实现，并且兼容用途服务于

主用途。兼容用途的建设内容不对工业

用途的建筑产生安全、环境、消防等负

面影响。以工业用地与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仓储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为兼容主

体，按照允许兼容、禁止兼容形成兼容

正负面清单（表 2），用地性质混合利用

应符合正负面清单管理要求。

3.2.2 设置用地准入标准

混合工业用地准入标准主要涵盖产

业类型标准、企业经营状况标准、项目

投资情况、环境安全标准、产业链配套

标准及其他标准等，且入驻企业需在每

年规定的时间内向相关管理主体报告入

驻和配置标准要求的指标及其变化情况，

如果经过审查连续两年未达到入驻条件，

管理主体有权终止租赁合同或由政府提

前回购土地和地上构筑物（表3）。
3.2.3 明确建控标准

不同类型混合工业用地的建控标准

包括土地利用功能和比例、容积率、空

间布局、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等，是实

现高效、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促进创新

发展的关键。借鉴已有政策文件、其他

城市经验数据，工业主导型混合用地的

主导功能比例需大于 70%，弹性兼容功

能比例需小于 30%。通过对典型地区产

业用地混合配置经验的总结，按照不同

的混合类型对其兼容比例和容积率作出

规定（表 4），由于比例要求数值提出较

为原则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区

域特点和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和优化这

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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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业用地混合利用政策框架
Fig.2 Policy framework for mixed industrial land-use

用地分类

允许兼容

禁止兼容

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1.科研用地(0802)

2.商业用地(0901)、商务金融用地(0902)、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3.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4.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二类工业用地(100102)、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3.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3)

二类工业用地(100102)
1.科研用地(0802)

2.商业用地(0901)、商务金融用地(0902)、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3.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
4.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3.三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3)

表2 工业用地混合用途正负面清单
Tab.2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sts of mixed industrial lan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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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供应管理

3.3.1 土地供应方式

综合考虑产业业态特征、混合用地

类型、规划建设条件、用地主体需求等

因素，因地制宜地实施长期租赁、租让

结合、先租后让、弹性出让等多元化的

供地方式，探索“分时激励”“有限竞

争”“限价竞争”等供应机制，探索建立

基于“产业准入标准化、土地供应标准

化、规划建设标准化、供后监管标准化、

审批流程标准化”的标准地供应模式，

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提高供地效率。

3.3.2 确定土地价格

混合工业用地应明确用地价格标准，

在地价计收标准方面，国家地价计收标

准体系中无明确规定。混合工业用地的

出让价格应按不同用途分别评估地价。

各地区在制定标准时通常以普通工业地

价为基准进行测算，按照各混合工业用

地类型的兼容占比赋权重得出租用指导

价格以供参考（表 5），实际操作中需采

取差别化地价修正，用地出让起始价应

按照工业用地评估价的系数进行修正后

确定。

3.4 权能设置

3.4.1 确权登记

混合工业用地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

首次登记时，应当整体持有，办理整体

产权，土地成交缴纳完土地出让金及税

费后可办理不动产登记。土地用途应按

照土地划拨决定书、出让合同或变更协

议等批准文件确定的用途填写，出让合

同上规定的用途列表、组合比例及不动

产权利处分的限制性条款等内容应当在

产权证书中予以标注。未经批准不得按

混合的用途或功能区对宗地进行分割。

3.4.2 用益物权的分割与转让

规范用益物权的分割与转让须在分

割条件、分割比例、分割单元、买受人

和二次转让等方面对不同类型用地、单

位的分割转让条件加以限定（表 6），主

要包括 3个方面：一是混合工业用地的

土地性质和用途不能改变，配套用房不

得分割抵押与转让。二是混合工业用地

及地上房屋投产、达产之后进行分割转

让、销售的，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

的 50%，且须经管理单位同意。三是分

割转让、销售对象应是符合各管理主体

规定的企业或机构，不得转让、销售给

个人。此外，确需分割转让应在征询政

府及管委会意见后明确最低转让比例，

产业用房和配套用房应按幢按层分割并

明确最小分割单元面积。

3.5 利用监管

建立奖罚联动的全链条监管机制对

准入标准

产业类型标准

企业经营状况标准

项目投资情况

环境安全标准

产业链配套标准

其他标准

衡量指标

适合产业类型：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产业和低污染、低能耗产业进入；
禁止产业类型：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的产业进入

企业资产规模或销售规模、纳税额、人员规模、研发投入、自主知识产权情况等

投资领域、投资额、投资强度等

能耗、环境影响评估、污染控制、绿色建筑、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等

上下游产业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的建筑形态符合该区域的城市设计、管理主体规定的其他条件

表3 混合工业用地准入标准
Tab.3 Access criteria for mixed industrial land

混合类型

工业—科研用地

工业—商业服务业用地

工业—仓储用地

工业—交通运输用地

工业—公用设施用地

兼容比例

工业用地≥85%，科研用地≤15%
工业用地≥70%，商业服务业用地≤30%

工业用地≥70%，仓储用地≤30%
工业用地≥85%，交通运输用地≤15%
工业用地≥85%，公用设施用地≤15%

容积率规定

≥3.0
≥3.0
≥3.0
≥3.0
≥3.0

表4 各混合类型的兼容比例及容积率规定
Tab.4 Compatibility ratios and floor area ratios for each mixed type

混合类型

工业（M1）—科研用地（A35）

工业（M1）—商业服务业用地（B）

工业（M1）—仓储用地（W）

工业（M1）—交通运输用地（A2）

工业（M1）—公用设施用地（A4）

地价计算公式

M1×兼容占比+A35×兼容占比

M1×兼容占比+B×兼容占比

M1×兼容占比+W×兼容占比

M1×兼容占比+A2×兼容占比

M1×兼容占比+A4×兼容占比

备注

M1为普通工业用地价格，
A35为科研用地价格

M1为普通工业用地价格，
B为商业服务业用地价格

M1为普通工业用地价格，
W为仓储用地价格

M1为普通工业用地价格，
A2为交通运输价格

M1为普通工业用地价格，
A4为公用设施价格

表5 混合工业用地指导价格参考
Tab.5 Reference price of mixed industrial land

类别

分割条件

分割比例

分割单元

买受人

二次转让

内容

①根据规划明确是否可分割；
②产业用房可分割，配套用房不可分割

①分割转让比例不得高于总计容面积在扣除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计容面积后的50%；
②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途的建筑不得分割登记和转让、抵押

允许工业用房按照“幢”“层”为最小基本单元分割登记、转让

分割转让的受让方同样应经开发主体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参与购买

①优先由政府或原开发主体回购；
②已办理分割转让的混合工业用地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分割转让

表6 混合工业用地分割转让条件
Tab.6 Conditions for dividing and transferring mixed industri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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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混合工业用地的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需要各个阶段建立对应的

达标奖励和违约惩罚机制。

3.5.1 建立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

构建由地方政府、自然资源、住建、

生态环境、招商、工商等多部门协同的

领导小组，确保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会商讨论和解决混合

工业用地监管中的问题以推动政策执行；

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统一的监管信

息平台，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

信息互通，并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实

现对混合工业用地的实时监控和动态

管理。

3.5.2 实行全流程监管

领导小组对项目计划、建设、竣工

验收、投产达产等阶段开展会商审核。

项目计划阶段，对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准

入和空间准入条件进行审查，分析产业

发展需求、规划衔接、选址、规划条件

等。项目建设阶段，审核建设过程中项

目是否按法定程序进行供地，是否按照

约定的规划条件进行建设，是否依据合

同约定进行开工、竣工、投产、达产。

项目运营一段时间后，进行企业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对项目业态、产

出强度、运营前景进行过程性评估，作

为奖惩依据。

3.5.3 建立完善的奖罚机制

奖励机制方面：对表现优秀的企业

给予财政奖励，如资金补贴、税收减免

等；对符合标准的企业授予荣誉称号，

给予荣誉激励，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和市

场竞争力。惩罚机制方面：对违规企业

进行经济处罚如罚款、提高税率等，以

增加其违规成本；对严重违规的企业采

取行政处罚措施如停产整顿、收回土地

使用权等。

4 结论与讨论

为支持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规范

工业用地混合利用，本文梳理总结了典

型地区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的做法和经验，

从价值导向的角度构建工业用地混合利

用的政策框架和配置规则，得出以下

结论：

（1）典型地区混合工业用地利用侧

重空间布局、用地分类、建控标准和供

应管理等方面的规定。空间布局注重不

同发展导向的城市和不同产业的发展需

求，增强混合工业用地空间选址的弹性：

用地类型主要有“工业用地为主导+单一

用途混合”和“新型产业用地+多用途混

合”两类；建控标准主要体现在设置容

积率下限和配套建筑比例上限；供应管

理侧重多元化土地供应方式和供应激励

机制。

（2）工业用地混合利用遵循创新发

展、节约集约和共享发展的价值导向。

创新发展要求通过创新土地供应和功能

配置的途径，实现产业链发展和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目标；节约集约要求通过

在空间形态和供应及建设过程中“集约”

“高效”利用的途径，实现土地集约化利

用和业态升级的目标；共享发展要求通

过在共享功能、共享利益和共享信息层

面的途径，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空

间量质齐升的目标。

（3） 构建了“规划选址—分类管

控—供应管理—权能设置—利用监管”

的工业用地混合利用政策框架。规划选

址应在产业发展需求评估的基础上进行

相关规划衔接，综合考虑产业基础、规

划要求、交通条件、环境保护、土地资

源利用效率等；分类管控要确定混合用

地用途，设置用地准入标准，明确建控

标准。供应管理需确定土地供应方式和

供应价格；权能设置需规范确权登记程

序，明确用益物权分割与转让要求；利

用监管需注重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全

流程监管机制和奖惩机制的建设。

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的成功实施离不

开地方经验的总结、价值导向的明确以

及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实践性。尽管现

有研究已有许多学者关注新型产业用地

的配置，但对于工业用地混合利用的深

入探讨仍相对不足，现有研究[3,8,37]主要侧

重于产业链发展或特定区域规划等单一

维度，如城市更新、空间布局和功能多

样性等方面。与此不同，本研究引入了

多功能集成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种新

的配置模式，强调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

致力于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

体系，旨在综合整合各个政策要素，从

而为实践提供更加系统和综合的指导。

此外，本文提出的三大价值导向创新发

展、节约集约和共享发展，与传统的经

济效益导向相比，更加关注可持续性和

社会效益。这一视角的转变拓展了工业

用地提质增效的内涵，推动了政策理念

的优化与更新[9,17,20,22]。特别是在工业用地

的分类和供应管理方面，本文提出了

“工业用地为主导+单一用途混合”和

“新型产业用地+多用途混合”两种配置

模式，并结合容限积率下限和配套建筑

比例上限等具体指标，提出了更加精细

化的空间规划与管理策略，这在以往的

研究[38]中鲜有涉及。最后，本文在利用

监管方面通过强调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全流程监管机制和奖惩机制的建设，为

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操作

框架，并有效应对了前人[1, 23]研究中所提

及的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不仅提

升了政策执行的可行性，也为未来政策

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然而，本文聚焦于典型地区的工业

用地混合利用做法，虽然具有一定代表

性，但可能对其他区域（如二、三线城

市和农村地区等）的适用性较差。不同

地区的产业基础、经济发展阶段和土地

资源状况差异较大，因此这些政策框架

可能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本地化[19]。未来

可以通过在不同地区进行试点和案例研

究，评估不同地区政策的适应性，并根

据实际情况对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和优化。

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未来的产业园区

将不再是单一的高科技或绿色产业聚集

地，而是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混合业态，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融合。工业用

地的管理将日益依赖数字化工具，通过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土地利

用，并预测产业发展趋势。同时，随着

可持续发展和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未

来的工业用地配置将更加注重资源的循

环利用和环境友好型发展，尤其是在绿

色经济和循环经济领域，可能会有更多

创新政策推动工业用地的绿色转型。此

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业用地

配置不仅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内部，跨国、

跨区域的协同规划和资源共享将成为新

趋势，各国在政策设计和土地管理方面

的经验交流将愈加频繁与重要[4]。综合来

看，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管

理模式的创新，工业用地的混合利用将

成为未来城市规划中的核心内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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